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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生态环境局安宁市分局2024年度
预算绩效目标审核报告

根据《中共云南省委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云发〔2019〕11号）、《云南省省级预算绩效目标审核工作规程》（云财绩〔2019〕3号）、《昆明市市本级部门预算绩效目标管理办法》（昆政办〔2017〕117号）、《中共安宁市委 安宁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安发〔2021〕13号）、《安宁市财政预算绩效目标管理办法（试行）》（安财发〔2021〕261号）、《安宁市2024年预算绩效目标审核工作方案》《安宁市财政局关于开展2024年度预算绩效目标审核的通知》等要求，云南明博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接受安宁市财政局委托，于2023年12月4日至2023年12月30日对昆明市生态环境局安宁市分局2024年度（一上）预算绩效目标进行审核评价。现将评价情况报告如下：
1、 [bookmark: _Toc24171][bookmark: _Toc23464]绩效目标审核单位基本情况
（1） [bookmark: _Toc8315]项目委托单位：安宁市财政局
（2） [bookmark: _Toc23359]项目单位：昆明市生态环境局安宁市分局
（3） 项目基本情况
2024年度昆明市生态环境局安宁市分局预算项目共计18个，其中：人员类、运转类预算项目0个,特定目标类项目18个。审核2024年度预算总额9,912,300元，其中：特定目标类预算总额为9,912,300元。具体明细如下：
表1：特定目标类项目表
	序号
	项目名称
	预算资金（元）
	备注

	1
	生态环境局安宁分局退休人员及事业人员奖金保障经费
	1,127,900.00 
	

	2
	昆明市生态环境局安宁分局临聘人员劳务费专项资金
	970,000.00 
	

	3
	安宁功能区噪声自动监测系统建设项目专项经费
	198,000.00 
	

	4
	安宁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机构规范化建设专项经费
	120,000.00 
	

	5
	草铺办公楼搬迁入驻孵化基地修缮改造工程项目专项资金
	380,100.00 
	

	6
	安宁市区域主要污染物削减方案编制经费
	800,000.00 
	

	7
	安宁市国控、省控环境质量自动站基础条件保障经费
	150,000.00 
	

	8
	安宁市基层环境监管能力提升专项资金
	1,366,000.00 
	

	9
	安宁市水环境智慧实验室2024年维护经费
	300,000.00 
	

	10
	安宁市新购应急监测车2024年运行维护经费
	300,000.00 
	

	11
	2023年龙山环境空气质量监测项目购买服务尾款专项资金
	30,100.00 
	

	12
	2023年安宁市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网络运行维护、龙山环境空气质量监测购买服务项目专项经费
	1,030,100.00 
	

	13
	2024年安宁市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网络运行维护、龙山环境空气质量监测购买服务项目专项经费
	1,030,100.00 
	

	14
	乡镇级以下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风险评估报告编制及存在风险源水源地风险防控方案编制项目资金
	90,000.00 
	

	15
	安宁分局行政运行保障经费
	980,000.00 
	

	16
	生态环境创建及宣传工作经费
	320,000.00 
	

	17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经费
	100,000.00 
	

	18
	安宁市环境监察执法保障补助经费
	620,000.00 
	

	合    计
	9,912,300.00
	


[bookmark: _Toc20449]二、绩效目标审核工作开展情况
[bookmark: _Toc24767]（一）审核目的
对项目资金绩效目标的编制进行综合分析和评价，从项目立项依据的必要性、项目预算合理性、绩效目标适当性、项目管理基础工作、绩效管理出发，分析项目立项中存在的问题及影响效果，结合项目绩效目标编制中存在的问题和影响效果的因素，根据项目绩效目标编制的科学性、完整性、相关性和适当性及时调整预算目标与支出结构，并对预算资金安排提供建议。
[bookmark: _Toc7578]（二）审核步骤和方法
根据《昆明市市本级部门预算绩效目标管理办法》（昆政办〔2017〕117号）、《中共安宁市委 安宁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安发〔2021〕13号）、《安宁市财政预算绩效目标管理办法（试行）》（安财发〔2021〕261号）、《安宁市2024年预算绩效目标审核工作方案》等文件的规定，本着对项目支出的经济性、效率性、效益性和公平性进行客观、公正的测量、分析和评判的原则。工作组按照前期准备、项目单位自评、现场评价、报告撰写四个阶段，科学运用比较法、绩效逻辑分析法、因素分析法等评价方法，以现场评价为主、非现场评价为辅，开展项目绩效评价工作、向项目单位了解项目基本情况并收集项目文件资料、编写绩效评价报告。具体步骤如下：
1.根据项目单位系统填报信息了解项目基本情况；
2.根据系统各板块填报要求（评分标准）对比单位填报内容，找出差异并了解、分析形成差异的原因；
3.检查绩效目标申报表内容。依据绩效目标设定的科学性、完整性、相关性以及适当性的要求，防止搭便车行为，如资产购置，信息系统建设，工作经费，确定其他与项目无关的支出事项是否纳入项目预算申报；
4.查看绩效目标申报表规范性。着重查看项目预算申报中预算绩效目标填写的规范性，查看绩效目标表是否存在错项、空项的情况；
5.查看历年绩效审核报告。对于延续性项目需查看历年绩效审核报告，看往年项目实施效果，并进行绩效审核结果应用。
[bookmark: _Toc31511]三、审核结论及绩效分析
经审核，昆明市生态环境局安宁市分局2024年度预算项目中，特定目标类项目平均得分73.06分。此次审核涉及的昆明市生态环境局安宁市分局2024年度所涉及的18个特定目标类预算项目中，审核结果为“中”的预算项目14个，涉及的预算金额7,752,100元，审核结果为“良”的预算项目4个，其预算总额为2,160,200元。
[bookmark: _Toc16164]四、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bookmark: _Toc21345]（一）项目立项依据不充分
部分项目立项所依据的政策文件非最新的实时政策，且立项依据的文件资料中未明确2024年度的资金安排。如生态环境局安宁分局退休人员及事业人员奖金保障经费项目的立项依据为（宏斌常务副市长批示件）生态环境局安宁市分局生态环境监测站绩效考核纳入安宁市级财政预算的请示，项目所依据的政策介于3-5年年，且不含与项目资金相关的文件，未明确2024年度的资金预算安排。
[bookmark: _Toc21428]（二）项目资金测算未细化、测算依据文件不充分
昆明市生态环境局安宁市分局2024年度预算绩效目标审核中存在测算资金未细化、测算依据文件不充分的情况。一是部分项目测算资金未进行细化，如草铺办公楼搬迁入驻孵化基地修缮改造工程项目专项资金项目，项目绑定依据文件中有物业服务合同、房屋租赁合同，但未对2024年度的资金进行细化分类，项目资金的构成不明确，无法区分资金支出占比。二是部分项目测算依据不充分、测算过程不合理。如昆明市生态环境局安宁分局临聘人员劳务费专项资金项目，测算依据及说明、数据构成来源，都只描述了按“合同”为依据，项目资金测算没有上传合理的依据文件，也没有注明资金测算过程和资金测算标准。如草铺办公楼搬迁入驻孵化基地修缮改造工程项目专项资金项目，测算依据及说明、数据构成来源，都只描述了按“预期计划支出”为依据，项目资金测算没有上传合理的依据文件，也没有注明资金测算过程和资金测算标准。
[bookmark: _Toc16651]（三）绩效目标与绩效指标的设置不够科学
一是部分项目绩效目标设置不合理，存在以下问题：（1）部分项目总体目标与预算年度目标具有同质性。如安宁分局行政运行保障经费项目的总体目标与预算年度目标均为“保障机构行政运行”。（2）部分项目总体目标与预算年度目标设置较为笼统宽泛，预算年度目标未根据预算申报年度项目实施内容进行细化，对于指导指标设置的意义不大。如安宁市区域主要污染物削减方案编制经费项目的预算年度(2024年)目标为“目前，云南石化减油增化项目和云南欲能新能源电池材料生产基地二期等重大项目区域削减总量来源均需要《安宁市区域大气污染物削减方案》作为支撑”，未明确实施内容。（3）产出指标细化分解不足，如安宁分局行政运行保障经费项目的产出指标仅设置了数量指标；如安宁市区域主要污染物削减方案编制经费项目的产出指标仅设置了数量指标、质量指标。
二是绩效目标表填报的内容、格式不够规范，存在以下问题：（1）所有项目的绩效指标评（扣）分标准不清晰，未对各个指标赋值。如2024年安宁市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网络运行维护、龙山环境空气质量监测购买服务项目专项经费项目的评（扣）分标准均未对各个指标分值占比进行阐述，不利于后续项目考核。（2）指标属性分类错误，如生态环境局安宁分局退休人员及事业人员奖金保障经费项目社会效益指标“退休人员活动参与率=95%”、质量指标“质量达标率>=95%”为定量指标，但绩效目标表填报时分类为定性指标。（3）绩效指标设定依据及数据来源未详细填列，不利于后续项目考核。如安宁市国控、省控环境质量自动站基础条件保障经费项目，绩效目标表填报时绩效指标值设定依据及数据来源均为“视具体工作完成情况”。（4）绩效指标设置的部分三级指标冗长，未选取最能体现目标实现程度的关键指标。如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经费项目设置的时效指标“中央、云南省环保督察反馈和交办件整改验收销号在规定整改时限内完成”。
[bookmark: _Toc32198]（四）预算编制前期准备不充分
所有项目均未提供项目绩效自评报告、事前绩效评估报告或者事后绩效评价报告，如生态环境创建及宣传工作经费、2024年安宁市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网络运行维护、龙山环境空气质量监测购买服务项目专项经费。
[bookmark: _Toc2630]五、相关措施和建议
[bookmark: _Toc27104]（一）强化项目管理、提升项目立项依据的充分性
    一是加强项目申报过程中的资料管理工作，落实项目预算申报中所依据的法律、法规、政策文件；二是落实项目预算申报依据的政策文件时效性，对于时效性较弱的项目及时提供补充说明资料；三是预算申报时落实2024年度的预算资金安排，政策文件中尽量明确该安排处于该预算年度。
[bookmark: _Toc5168]（二）重视测算过程、做到测算可复核
及时上传测算数据所依据的数据来源以及文件资料政策，在测算明细写明资金测算过程或者合理可行的测算方法、测算标准，以便于清晰地看出资金是如何进行测算，做到测算可查、测算可复核、测算过程清晰。
[bookmark: _Toc28822]（三）完善绩效目标表的编制，规范填报内容
在绩效指标编制的过程中，尽量加强绩效指标编制的细化、量化，应根据预算项目分类，规范绩效指标的填列，减少绩效指标填列过程中存在错项、缺项的情况。建议强化绩效目标编制环节的绩效考核，在预算申报过程中，绩效指标的填列需将绩效目标和预算安排紧密结合起来，进一步提升各部门或单位对绩效目标管理的重视程度，提高绩效目标编制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对未编制目标、编制质量不符合要求的项目，及时调整预算安排。
[bookmark: _Toc25937]（四）做足预算编制前期准备
项目及时开展项目预算绩效自评与事前绩效评估，项目完工后积极开展预算项目事后绩效。



附件：昆明市生态环境局安宁市分局2024年预算目标审核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信息审核表





云南明博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2023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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